高校拟邀请实务部门工作者（政法实务部门工作者、律师）
担任客座教授、校外导师、兼职教师需求调查表
填表说明：请将本调查表转交院系教学部门负责人，此表旨在统计本院系本学期开设各类课程时，是否需要外聘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政法实务部门工作人员、律师等来本校担任客座教授、课程兼职教师、校外导师。如有需求，请您详细填写以下调查表并将此表反馈给人才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我们将根据院系提出的要求，从首都法学法律高级人才库挑选优秀人才，并经市委政法委、市律协等审核后，推荐给有人才需求的院系。
填表高校：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序号
	人才所要担任的工作
	人才来源
	专业
	资质要求
	其他要求

	1
	
	
	
	
	

	2
	
	
	
	
	

	3
	
	
	
	
	


注：①“人才所要担任的工作”指：本学期本院系开设的某些法律实务课程需要外聘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政法单位工作者、律师担任课程教师，请注明课程名称；本学期本院系拟根据课程安排开设某些由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政法单位工作者、律师担任主讲的讲座或担任系列讲座的客座教授，请注明讲座名称；本学期本院系根据教学安排需要聘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政法单位工作者、律师担任在校学生的校外导师；其他可能需要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政法单位工作者、律师的情况。
②“人才来源”指：本学期本院系所需人才来源的单位，请注明是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监狱、律师等。
③“专业”指：人才的专业领域；
④“资质要求”指：本院系对所需人才的要求，比如学历，从事实际工作年限等。
⑤“其他要求”，请注明对人才的特别要求。
如人才需求众多，请您另附纸张填写。
请您将填好的调查表反馈至首都法学法律高级人才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法学会）
联系人：安然 电话及传真：010-67634526

